附件
评审方法及标准表
1.评分细则
	综合评分法

	序号
	评审因素
	权值

	1
	报价部分
	30%

	2
	商务部分
	30%

	3
	技术部分
	40%


[bookmark: _Toc96616009][bookmark: _Toc96615835][bookmark: _Toc119401541]2.评分标准
	评审因素
	权值
	评分标准

	价格（30分）
	投标报价
	30分
	1.经磋商小组一致认定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经过扣除最低的评标价格为磋商基准价，其价格得分计30分。其他有效投标人的价格得分统一按公式计算：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价格）×30。
2.价格评审过程中，不得去掉最后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投标人磋商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为无效报价。
3.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4.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磋商评标基准价和磋商投标报价。

	商务部分（30分）
	
实施团队
	
7分
	总监理工程师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下：
(1)持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或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高级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咨询工程师（投资）登记证书[专业：电子、信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化）]、信息系统监理师证书、信息安全工程师证书，每具有1项得1分，满分4分。
(2)总监理工程师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有担任过同类项目工作经验（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竣工验收报告上体现出名字的）的，每个得1分，满分3分。

	
	
	12分
	（1）项目组织机构中除总监理工程师外，包含总监理工程师代表1人、专业监理工程师2人、监理员3人，齐全的得9分，每个岗位缺一人扣1.5分，扣完为止；
(2)拟派监理人员中，具有注册造价师证书的加1分，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证书加1分、信息系统监理师加1分，本项最高加 3 分。
注：提供相关人员有效证书的证明材料和投标人为其连续缴纳的社保证明（社保收缴部门提供）。

	
	技术能力
	6分
	具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或GB/T19001）、供应商具有《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27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AS18001或GB/T28001）认证文件或《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45001），每个得2分，满分6分。
注：提供相关资质证明复印件，不提供不得分。

	
	类似业绩
	5分
	提供合同签订日期在2021年1月1日至今已完成的信息化监理服务项目的业绩。每个业绩得1分，满分5分。
注：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技术
（40分）
	项目实施方案
	15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①项目理解 ②总体工作思路 ③任务目标 ④工作流程 ⑤工作方案）进行综合评审：内容完全满足本项目需求的得15分，每缺少一项的扣3分，每项内容中有缺项漏项或欠合理的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明显不合理或未递交的不计分）。

	
	项目进度计划
	12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项目进度计划（①项目管理机构设置 ②内部管理的职责分工 ③工作任务安排 ④进度计划）进行综合评审：内容完全满足本项目需求的得12分，每缺少一项的扣3分，每项内容中有缺项漏项或欠合理的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明显不合理或未递交的不计分）。

	
	项目质量保证措施
	9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质量保证措施（①人员保障措施 ②制度保障措施 ③质量控制措施）进行综合评审：内容完全满足本项目需求的得9分，每缺少一项的扣3分，每项内容中有缺项漏项或欠合理的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明显不合理或未递交的不计分）。

	
	后续服务
	4分
	1.供应商承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应急管理部门或企业遇到的关于项目相关业务问题的咨询能做到全面解答，且响应时间在2个小时内的，得4分。（提供承诺函）
2.未承诺的，不得分。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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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评审方法及标准表   1. 评分细则  

综合评分法  

序号  评审因素  权值  

1  报价部分  30 %  

2  商务部分  30 %  

3  技术部分  40 %  

2. 评分标准  

评审因素  权值  评分标准  

价格（ 30 分）  投标报价  30 分  1. 经磋商小组一致认定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 经过扣 除 最低的评标价格为磋商基准价 ， 其价格得分计 30 分。其他 有效投标人的价格得分统一按公式计算 ： 磋商报价得分 = （ 磋 商基准价÷最后磋商价格 ） × 30 。   2. 价格评审过程中，不得去掉最后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 价。 投标人 磋商 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为无效报价。   3.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 查的 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 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 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 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4. 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磋商 评标基准价和 磋商 投标报价。  

商务部分 （ 30 分）    实施团队    7 分  总监理工程师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下：   (1) 持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或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 格高级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咨询工程师（投资）登记证书 [ 专 业：电子、信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化） ] 、信息系统 监理师证书、信息安全工程师证书，每具有 1 项得 1 分，满分 4 分。   (2) 总监理工程师 202 2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有担任过同 类项目工作经验 （ 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竣工验收报告上 体现出名字的）的，每个得 1 分，满分 3 分。  

1 2 分  （ 1 ）项目组织机构中除总监理工程师外，包含总监理工程师 代表 1 人、专业监理工程师 2 人、监理员 3 人 ，齐 全的得 9 分， 每个岗位缺一人扣 1.5 分，扣完为止；   (2) 拟派监理人员中，具有注册造价师证书的加 1 分，系统集 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证书加 1 分 、 信息系统监理师加 1 分 ， 本项 最高加   3   分。  

